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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文件

秦工办字〔2021〕24 号

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秦皇岛市总工会预算绩效运行监控

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机关各部室，各事业单位：

《秦皇岛市总工会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已经党组会审议通过，请认真执行。

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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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总工会

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工会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

（试行）》、《秦皇岛市总工会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绩效运行监控（以下简称“绩效监控”）

工作，确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实现，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工

会经费使用效益，参照《秦皇岛市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

理办法》，结合市总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绩效监控是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财

务部及各责任部门、事业单位依照各自职责，对预算项目实施进

度、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的跟踪监控和纠偏处

理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各部门及事业单位是实施绩效监控的主体，负责本

部门（单位）项目资金及专项资金绩效监控工作，发现问题及时

纠正，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

第四条 财务部在各部门及事业单位自行监控基础上对重

大项目资金进行重点监控，组织开展中期绩效评估，及时向各部

门及事业单位反馈监控情况，督促各部门及事业单位加强绩效监

控结果的应用。

第五条 绩效监控的基本原则：

（一）目标导向。各部门及事业单位要以绩效目标为核心，

对全部项目支出进行监控，对偏离绩效目标的支出及时采取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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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保证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二）突出重点。将困难职工帮扶资金、大病医疗互助资金、

劳模补助金及体检费、普惠资金、创业就业扶持资金、建设项目

资金等社会关注度高、持续时间长的重点项目或重大支出项目作

为监控重点，提高绩效监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权责对等。按照“谁支出，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

事业单位是绩效监控的实施主体，财务部是绩效监控的监督主

体，形成共同实施、协调统一的工作合力。

第六条 绩效运行监控主要内容：

（一）预算项目实施进度。预算项目是否按照计划实施、能

否按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已完成情况及预期实现程度，包括数

量、质量、时效、成本等目标，以及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社

会公众满意度预期实现程度及趋势。

（二）预算资金执行进度。包括项目实施进度是否与预算执

行进度相匹配，预算资金实际支出进度以及预计结转结余情况。

（三）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预算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和预算执行情况，绩效目标是否发生偏离，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是

否与预期相符、是否与项目实施进度相匹配；预算项目资金是否

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开支是否合理；是否执行合同、采购、招

投标、项目验收等规定；是否依法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相

关资产管理是否符合规定；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及预期实现程度；

预算资金拨付情况、实际支出情况以及预计结转结余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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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专项资

金包括各级财政拨付的困难职工帮扶资金、劳模等资金和上级工

会拨付的各类专项资金、本级工会拨付下级工会的专项资金。专

项资金使用部门是否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将专项资金分

配到相关承担单位；专项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规定的范围；是否

符合财务管理有关规定；专项资金总体绩效目标、分项目绩效目

标实现情况及预期实现程度；专项资金拨付情况、总体支出和分

项目支出情况以及预计结转结余情况。

（五）除上述内容外其他需要实施绩效监控的内容。

第七条 绩效监控采用目标比较法、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式，将绩效实现情况与预期绩效目标进行比较，对目

标完成、预算执行、组织实施、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分析评判。

第八条 绩效监控包括及时性、合规性和有效性监控。及时

性监控重点关注上年结转资金较大、当年新增预算且前期准备不

充分，以及预算执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情况。合规性监控重点

关注相关预算管理制度落实情况、项目预算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无

预算开支、超预算开支、挤占挪用预算资金、超标准配置资产等

情况。有效性监控重点关注项目执行是否与绩效目标一致、执行

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等。

第九条 绩效监控实行全流程持续性管理，具体采取各部门

及事业单位日常监控和财务部重点监控的方式开展，一般以预算

年度为周期开展，对实施期超过一年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实行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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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跟踪问效。

第十条 各部门及事业单位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

行进度实行动态“双监控”，财务部在年初预算批复后两个月内

确定重点监控的专项资金和预算项目资金，由各部门及事业单位

按各自职责重点进行绩效监控。

第十一条 各部门及事业单位每年 6 月末及时填写上半年

整体绩效监控情况表（附件 1）、专项资金绩效监控情况表（附

件 2）和重点项目资金绩效监控情况表（附件 3），于 7 月 10
日前报财务部。财务部于 7 月底前集中对上半年预算绩效目标实

现程度和预算执行情况开展一次绩效监控汇总分析，形成绩效监

控报告，根据分析监控结果，及时纠正执行中的偏差，确保绩效

目标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对存在严重问题的项目，督促整改落实。

第十二条 各部门及事业单位要根据绩效监控结果，及时纠

正偏差，确保各项工作围绕绩效目标实现路径进行；完善预算绩

效管理薄弱环节，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效率；加强预算执行管

理，提高财政资金和各类专项资金使用效益。绩效监控结果作为

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参考。

第十三条 各部门及事业单位对因政策变化、突发事件等客

观因素导致绩效目标难以实现的情况，要及时告知财务部，详细

说明情况并提出应对措施；需调整预算和绩效目标指标的，按规

定程序办理。

第十四条 财务部要加强绩效监控结果应用，对预算执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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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偏离绩效目标、大幅落后进度要求或预计难以完成绩效目标

的，按程序采取暂缓或停止付款、调整预算、调整绩效目标指标

等措施。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

附件：1. 整体绩效监控情况表

2. 专项资金绩效监控情况表

3. 重点项目资金绩效监控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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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整体绩效监控情况表

填报部门(单位)： 单位：万元

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财政资金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完成值 指标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果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目标 执
行出现的偏
差和采取的
措 施

（填写执行现状与年度绩效目标存在的偏差和原因分析,下一步采取的纠偏措施）

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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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专项资金绩效监控情况表

填报部门（单位）： 单位：万元

专项资金名称

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财政资金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完成值 指标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果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目标 执
行 出 现 的 偏
差 和 采 取 的
措 施

（填写执行现状与年度绩效目标存在的偏差和原因分析,下一步采取的纠偏措施）

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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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重点项目资金绩效监控情况表

填报部门： 单位：万元

项目资金名称

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数 执行数 执行率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财政资金 其中：财政资金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工会经费

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绩效指标
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 指标完成值 指标完成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指标

效果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
指 标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绩效目标 执
行 出 现 的 偏
差和采取的措
施

（填写执行现状与年度绩效目标存在的偏差和原因分析,下一步采取的纠偏措施）

部门负责人： 分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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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总工会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2 日印发


